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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社〔2021〕139 号

关于清算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

市医疗保障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

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粤

府办[2018]52 号）和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

做好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清算工作的通

知》（粤财社[2021]172 号）精神，2021 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

准提高到 580 元/人，其中地方负担 87 元/人。除南雄、乳源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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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省 100%负担外，地方补助标准按市县 1:3 比例负担，即市级

财政按 21.75 元/人·年配套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按 65.25 元/

人·年配套。

为及时落实各级财政配套资金,按照市医保部门核定的各

县（市、区）2021 年度实际参保缴费人数（截至 2021 年 6 月

底）、特殊群体人数及 2020 年 7-12 月新增当年参保人数，确定

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清算额度（详见

附件）和补配套 2020 年财政补助资金。请积极筹措资金，务必

于 12 月 10 日前将配套资金上划市本级财政专户（户名：韶关

市财政局，开户行：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，账号：

447102010400054440000000029），确保我市 2021 年度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各项指标任务顺利完成。当年多配套资金不予退

款，在次年配套资金中抵扣。

配套资金相关预算文件、凭证（纸质盖章版及扫描件）请

于 12 月 10 日前报送市财政局社保科。

附件：1.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清算资

金情况表

2. 2020 年下半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增参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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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财政补助资金情况表

3.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困难群众缴费补

助清算资金情况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1 年 11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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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方式： 不公开

抄送： 市人社局，市社保局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

	



